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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小組委員會秘書

湯李燕屏女士

湯女士：

《《《《 2003 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就《 2003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 例》小組委員會 在

2003 年 12 月 11 日會議㆖提出的事項，現回應如㆘：

《《《《 2003 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 . 《 2003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 2003 年規例》 )
是以已期滿失效的《 2002 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為

藍本。在內容方面，兩者大致相同；然而，有見及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第 1478 號決議 (夾附於附件 A)，《 2003 年規例》增

訂了㆘述條文：

(a) 第 10 條，旨在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478 號決議

第 17 段；以及

(b ) 第 12 條，旨在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478 號決議

第 28 段。

要求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發出證明書要求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發出證明書要求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發出證明書要求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發出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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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 小 組 委員 會 ㆖ ㆒次 會議 ㆖ ，委 員 要求提 供 由行 政 長官

／政務司司長發出的證明書，確認㆗央㆟民政府作出的指示

的內容。特區政府於 2003 年 5 月接獲有關執行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第 1478 號決議的指示。律政司並確定有關指示屬於《聯

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 章 )第 3(1)條所指的“指示”。由於執

行這項指示屬於工商及科技局的職責範圍，我們認為適宜由

本局發出確認信。

執法權力執法權力執法權力執法權力

4 . 此外，委員要求就《 2003 年規例》所訂的執法權力，與

其他本㆞法例 (包括《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及《聯合國 (反恐

怖主義措施 )條例》 )訂定的執法權力作㆒比較。

5 . 《 2003 年規例》 )第 17 及 18 條訂明，獲授權㆟員可要求

即 將 離 開 ／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的 ㆟ 士 作 出 聲 明 。 《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第 109 章 )第 34A 條亦訂有類似條文。

6 . 《 2003 年規例》 )第 19、 20 及 21 條訂明，獲授權㆟員可

無需手令而登㆖／搜查／扣留可疑船舶／飛機／車輛。我們

已翻查多項條例，其㆗訂有類似條文的，包括：《應課稅品

條例》 (第 109 章 )第 12 條、《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
章 )第 59 及 60 條、《危險品條例》 (第 295 章 )第 12 條、《危

險品 (航空托運 ) (安全 )條例》 (第 384 章 )第 4 條、《化學品管

制條例》 (第 145 章 )第 12 條，及《危險藥物條例》 (第 134 章 )
第 52 條。有關條文請參閱附件 B。《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

(第 578 章 )亦訂有類似條文，但除非獲政務司司長或海關關

長簽署命令，只可把可疑船隻及車輛扣留不超過 12 小時，而

航空器則不超過 6 小時。《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目前並未訂有與《 2003 年規例》執法權力條文類似的條文，

搜查權力和檢取及扣留財產的條文屬於㆒項修訂條例草案的

內容，而有關草案正由相關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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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委員希望知道《 2003 年規例》第 5 部所述的獲授權㆟員

會否獲發委任證。

8. 根 據 《 2003 年 規 例 》 第 2 條 ， “ 獲 授 權 ㆟ 員 ” 的 定 義

為：

(a) 警務㆟員；

(b ) 海關㆟員；

(c) 受僱於香港海關的貿易管制主任職系的公職㆟員；或

(d ) 根據第 16 條獲授權的任何其他㆟士。

㆖文 (a)、 (b )及 (c )項所述類別的㆟員目前已備有文件可證明他

們為獲授權㆟員。截至目前為止，行政長官並未就《 2003 年

規例》授權其他㆟為獲授權㆟員。倘若行政長官作出這類委

任時，獲授權㆟員在行使他的權力前或在行使該等權力時，

須應要求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及提供他已獲授權的證據。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梁何綺文         代行 )

㆓零零㆕年㆒月十㆔日



联联联联合合合合国国国国    
安安安安全全全全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会会会会    

 
S/RES/1478(2003)

2003年5月6日

第1478(2003)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第4751次会议2003年5月6日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7年10月8日第1132（1997）号、1998年6月5日第1171（1998）号、2000年7月
5日第1306（2000）号、2001年3月7日第1343（2001）号、2001年12月19日第1385
（2001）号、2002年2月27日第1395（2002）号、2002年3月28日第1400（2002）号、
2002年5月6日第1408（2002）号、2003年1月28日第1458（2003）号、2003年3月18日第
1467（2003）号决议及其关于该区域局势的其他决议和主席声明， 

注意到秘书长2003年4月22日的报告（S/2003/466）， 

注意到联合国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分别按照第1408（2002）号决议第16段和第1458
（2003）号决议第4段于2002年10月25日（S/2002/1115）和2003年4月24日提交的报告
（S/2003/498）， 

表示严重关切专家小组有关利比里亚政府以及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和其他武装
叛乱集团行动的调查结果，包括有证据显示利比里亚政府继续违反第1343（2001）号决
议规定的措施，尤其是采购军火， 

欢迎大会2003年4月15日第57/30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1459（2003）号决议，欢迎
2003年1月1日启动金伯利进程，并回顾它对非法钻石贸易在该区域冲突中所起作用的关
切， 

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利比里亚问题国际联络小组继续努力恢复该区
域的和平与稳定，尤其是任命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布巴卡尔为利比里亚冲突调解人， 

注意到拉巴特进程对该分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影响，并鼓励马诺河联盟各国进一步举
行会议，再次开展合作，以重振拉巴特进程的活力， 

鼓励包括马诺河联盟妇女和平网络在内的该区域民间社会采取主动，继续协助实现区域
和平， 

欢迎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两国总统2003年4月26日在多哥举行首脑会议，并鼓励他们继
续对话， 

呼吁所有国家，尤其是利比里亚政府，与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院充分合作， 

回顾1998年10月31日在阿布贾通过的西非经共体《关于在西非暂停进口、出口和生产小
武器和轻武器的声明》（S/1998/1194，附件）及其2001年7月5日的延长
（S/2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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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对利比里亚境内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和广泛的侵犯人权现象，以及利比里亚和包括
科特迪瓦在内的邻国出现严重不稳定深感关切， 

断定利比里亚政府积极支持该区域武装叛乱集团，包括继续破坏该区域稳定的科特迪瓦
叛军和前革命联合阵线(联阵)战斗员，对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确定利比里亚政府没有充分遵守第1343（2001）号决议的各项要求； 

2. 关切地注意到利比里亚政府按照第1343（2001）号决议第2(e)段的要求更新的新的
飞机登记册仍未使用； 

3. 强调上文第1段所述各项要求旨在帮助巩固和确保塞拉利昂的和平与稳定，在该区域
各国间建立和加强和平关系； 

4. 吁请该区域所有国家，尤其是利比里亚政府，积极参加各项区域和平倡议，尤其是
西非经共体、国际联络小组、马诺河联盟和拉巴特进程的倡议，并表示强烈支持这些倡
议； 

5. 吁请利比里亚政府和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在西非经共体主持下，并在尼日
利亚前总统阿布巴卡尔调解下，毫不拖延地进行双边停火谈判； 

6. 强调准备对有助于和平解决该分区域冲突的旅行准予豁免第1343（2001）号决议第7
(a)段所规定的措施； 

7. 欢迎利比里亚政府同意联合国利比里亚办事处的订正任务规定，并吁请该国政府对
安理会2002年12月13日的声明（S/PRST/2002/36）作出积极回应； 

8. 吁请利比里亚政府和所有各方，特别是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和其他武装叛
乱集团，确保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行动安全无阻，停止使用儿童
兵，并且防止性暴力和酷刑； 

9. 再次要求该区域各国停止对邻国武装集团的军事支助，采取行动阻止武装人员和集
团利用其领土进行准备并袭击邻国，不要采取可能使该区域局势进一步动荡的任何行
动，并宣布，如有必要，安理会准备考虑促进遵守这项要求的办法； 

10. 决定第1343（2001）号决议第5至7段规定的措施应在2003年5月7日东部夏令时间0
时1分起的12个月期间继续有效，在该期间终了前，安理会将决定利比里亚政府是否已
遵守上文第1段所述各项要求，并据此决定是否将这些措施按同样条件再延长一段期
间； 

11. 回顾第1343（2001）号决议第5段规定的措施适用于向利比里亚境内任何接收方，
包括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等所有非国家行动者，出售或供应一切军火和有关物
资； 

12. 决定，如果安全理事会除其它外考虑到下文第25段所述专家小组的报告和下文第20
段所述秘书长的报告、西非经共体的意见、第1343（2001）号决议第14段所设委员会
（“委员会”）和第1132（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的任何有关资料和其他任何有
关资料，尤其是其即将派往西非的代表团的结论，确定利比里亚政府已遵守上文第1段
所述各项要求，则应立即终止第1343（2001）号决议第5至7段及下文第17段所规定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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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次吁请利比里亚政府为利比里亚毛坯钻石建立有效的原产地证书制度，这一制度
必须透明、可由国际核查、完全符合金伯利进程，并向委员会详细说明所提议的制度； 

14. 决定，虽有第1343（2001）号决议第15段的规定，在委员会考虑到通过秘书长取得
的专家意见，向安理会报告有效、可由国际核查的制度已可充分运作并适当实施时，第
1343（2001）号决议第6段规定的措施不适用于由利比里亚政府通过原产地证书制度管
制的毛坯钻石； 

15. 再次吁请有此能力的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在原产地证书制度方面向利比
里亚政府和西非其他钻石出口国提供援助； 

16. 认为利比里亚政府按照第1408（2002）号决议第10段的要求进行的审计并未表明利
比里亚政府从利比里亚船舶和公司登记和利比里亚木材业所得收入是用于正当的社会、
人道主义和发展用途，而不是用来违反第1408（2002）号决议； 

17. 决定 

(a) 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为期10个月，阻止原产于利比里亚的所有圆木和木材制
品进入本国领土； 

(b) 这些措施应于2003年7月7日东部夏令时间0时1分起生效，除非安理会另有决定； 

(c) 在该10个月期间终了时，安理会将决定利比里亚政府是否已遵守上文第1段所述各
项要求，并据此决定是否将这些措施按同样条件再延长一段期间； 

18. 决定考虑到下文第25段要求专家小组提出的建议和下文第19段要求秘书长进行的评
估，在2003年9月7日前审议如何最有效地减轻上文第17段规定的措施所造成的人道主义
或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可否允许恢复木材出口以便为人道主义方案筹资； 

19. 请秘书长在2003年8月7日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说明上文第17段规定的措施可能造
成的人道主义或社会经济影响； 

20. 请秘书长根据由包括联合国利比里亚办事处、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
团）和西非经共体在内的所有有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在2003年10月21日前并从该日起每
六个月向安理会报告利比里亚是否已遵守上文第1段所述各项要求，并吁请利比里亚政
府支持联合国努力核查提请联合国注意的关于遵守情况的所有资料； 

21. 请西非经共体将其成员根据上文第10和第17段和为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一切活动，
特别是本决议序言部分提到的西非经共体关于暂停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声明的执行情况，
定期报告委员会； 

22. 吁请分区域各国加强为打击小武器与轻武器扩散和雇佣军活动而采取的措施，提高
西非经共体暂停声明的效力，并促请有此能力的国家为此向西非经共体提供援助； 

23. 吁请该区域冲突各方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条款纳入各项和平协定； 

24. 请委员会执行本决议规定的任务，并继续执行第1343（2001）号决议第14(a)至(h)
段和第1408（2001）号决议规定的任务； 

25. 请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设立一个专家小组，为期五
个月，其成员不超过六人，酌情尽可能利用第1458（2003）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专门
知识，承担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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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往利比里亚和各邻国进行后续评估，以便调查利比里亚政府遵守上文第1段所述
要求的情况和任何违反上文第10和第17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涉及叛乱运动的任何情
况，并编写一份报告； 

(b) 调查利比里亚政府的任何收入是否用来违反本决议，特别注重任何可能有的将经费
转用于非民生用途的做法对利比里亚人民的影响； 

(c) 评估上文第17段规定的措施可能造成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并就如何减轻这
种影响在2003年8月7日前通过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d) 至迟于2003年10月7日通过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以及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关于
如何更有效地执行和监测第1343（2001）号决议第5段所述措施，包括有关下文第28和
第29段的建议， 

并请秘书长提供必要资源； 

26. 请上文第25段所述专家小组尽可能将它按任务规定进行调查时收集到的任何相关情
报提请有关国家注意，以便迅速进行彻底调查和酌情采取纠正行动，并让这些国家有答
辩权； 

27. 吁请所有国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公司，尤其是第1343
（2001）号、第1395（2002）号、第1408（2002）号和第1458（2003）号决议所设专家
小组的报告中提及的个人和公司，遵守联合国的禁运，特别是第1171（1998）号、第
1306（2000）号和第1343（2001）号决议规定的禁运，并酌情采取必要司法和行政行动
制止这些个人和公司的任何非法活动； 

28. 决定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阻止经委员会根据专家小组和其他有关来源所提供
情报认定违反第1343（2001）号决议第5段的任何人，包括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
会和其他武装叛乱集团的成员，在本国入境或过境，但本段的规定绝不迫使一国拒绝本
国国民入境； 

29. 请委员会考虑到专家小组和其他有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建立、维持和更新一份其飞
机或船只被用来违反第1343（2001）号决议第5段的航空公司和海运公司的清单； 

30. 吁请西非经共体所有成员国与专家小组充分合作以查明这种飞机和船只，特别是将
涉嫌被用来违反第1343（2001）号决议第5段的飞机和船只在其领土过境的情况通知专
家小组； 

31. 请利比里亚政府授权罗伯茨国际机场的进场和管制股定期向科纳克里飞行情报区提
供与依照上文第29段列入清单的飞机有关的统计数据； 

32. 决定在2003年11月7日之前，和以后每六个月，对上文第10和第17段所述措施进行
审查； 

33. 促请所有国家、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以及其他适当组织和有关各方同委员会和上文第
25段所述专家小组通力合作，包括就可能违反上文第10和第17段所述措施的情况提供情
报； 

34.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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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應課稅品條例》《應課稅品條例》《應課稅品條例》《應課稅品條例》 (第第第第 10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 條條條條除在其他方面作出規定

外，亦訂明任何香港海關㆟員可無需手令而截停和登㆖任何

船舶、飛機、鐵路列車或車輛，並搜查該船、飛機、鐵路列

車或車輛及其每㆒部分，且可於其留在香港的期間在其㆖逗

留。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第第第 313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9 及及及及 60 條條條條除在其他方

面作出規定外，亦訂明獲授權㆟員可為檢查或搜查香港水域

內不屬軍艦的任何船隻或其任何部分的目的而截停與登㆖該

船隻；以及該獲授權㆟員可規定在進行調查所需的時間內，

他所登㆖的船隻須保持不受干擾。

《危險品條例》《危險品條例》《危險品條例》《危險品條例》 (第第第第 29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 條條條條 除 在其他方面作 出規 定

外，亦訂明某些㆟員可截停、登㆖和搜查該等㆟員有合理理

由懷疑可能內有與條例所訂的罪行的發生有關的物品的任何

船隻、車輛或飛機。

《危險品《危險品《危險品《危險品 (航空托運航空托運航空托運航空托運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8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除在其他

方面作出規定外，亦訂明獲授權㆟員可截停、登㆖和搜查他

有合理理由懷疑可能內有與條例所訂的罪行的發生有關的物

品的任何船隻、車輛或飛機。

《化學品管制條例》《化學品管制條例》《化學品管制條例》《化學品管制條例》 (第第第第 14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 條條條條訂明某些㆟員如有理

由懷疑任何船隻 (軍用船艦除外 )、飛機 (軍機除外 )或車輛內有

可 予 檢 取 的 物 品 ， 可 截 停 、 登 ㆖ 與 搜 查 該 船 隻 、 飛 機 或 車

輛。

《危險藥物條例》《危險藥物條例》《危險藥物條例》《危險藥物條例》 (第第第第 134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52 條條條條訂明某些㆟員如有理由

懷疑任何船舶、航空器、車輛或火車內有可予扣押的物件，

可截停、登㆖及搜查該船舶、航空器、車輛或火車。


